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Program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Job Announcement 

 

The Graduate Program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GPTI)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announces 1 full-time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ing faculty position. 

Initial appointment will begin on February 1, 2015. 

 

I. General requirements: Except as otherwise specified, minimum requirements 

include a PhD in a relevant field and a strong publication record. All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teach courses in both the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T&I 

programs and are obliged to direct theses, mentor students, and serve on various 

university and program committees. 

 

II. Openings: 

Track — Interpreting: 1 full-time position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Teaching and research expertise in interpreting 

 A minimum of 3 years of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Chinese-English/English-Chinese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Specialties sought: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III. Salary and Rank: commensurate with qualifications. Initial salary per month 

ranges from approximately 69,000NTD (ca. 2,400USD; subject to exchange rates) for 

assistant professors to 90,000 (ca. 3,100USD) for full professors with a regular 

teaching load (9 hours per week for assistant and associate professors, 8 for full 

professors), with additional remuneration for additional teaching hours and certain 

administrative assignments. Other benefits include (family)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grants and awards (on a competitive basis), and university housing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IV. Application Materials: 

1. A curriculum vitae (including list of publications) 

2. A photocopy of PhD diploma (Candidates who will receive their PhD degree by 

January 31, 2015 can submit a formal university-issued temporary diploma) 



3. Proof of past/current employment (if any) 

4. Proof of relevant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5.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a description of courses taught 

6. Transcript or academic report from the highest academic institution (original 

copy) 

7. Two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8. Publications within the last 5 years (PhD dissertation included) 

 

V. Application Deadline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All applicants must e-mail a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to Ms Vicky Li 

(vickyli@ntu.edu.tw) and send hard copies of the application materials by August 15, 

2014 to: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17, Taiwan 

Graduate Program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hort-listed candidates will be interviewed in Taipei.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be 

treated with strict confidentialit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ppointments are made 

on a non-discriminatory basis.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 must comply with local labor laws and meet immigration 

requirements. Othe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regulations may apply. Please direct 

inquiries to Ms Vicky Li (vickyli@ntu.edu.tw). For this announcement and other 

information about GPTI, check: 

http://www.forex.ntu.edu.tw/gpti/riki.php?id=ntutiprogram&CID=1 





國立臺灣大學文學院翻譯碩士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作業要點 


100年10月5日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文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年11月22日第2693次行政會議通過並自100年12月6日文學院


（100）發字第94號函發布施行 


102年5月1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翻譯碩士學程學程會議通過 


102年6月5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文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7月23日第2772次行政會議通過 


103年1月3日102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翻譯碩士學程學程會議通過 


103年1月9日102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文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2月11日第2798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 本要點依本校國立臺灣大學各系(科)所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


則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二、 本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查本學程教師之聘任案，除


依相關規定外，應依下列規定進行之：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應符合本學程教學與研究之需要，由學程教評會討論徵


聘教師之專長領域。徵才啟事經本學程「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擬定送學


程教評會通過及院長核可後，辦理公開徵聘事宜。 


兼任教師及其他教學人員之聘任，依照學校相關規定辦理。 


（二）申請人應具有博士學位，送審代表作應以所申請類別之中文或所申請類別


之相關外文撰寫。有關專任技術人員之聘任，依國立臺灣大學聘任專業技


術人員擔任教學作業要點規定辦理審查。 


（三）送審著作應為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


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行者。以論文集、專書、專書論文為代表作


送審者，應檢附經審查通過後出版之相關證明。聘任為助理教授（或講師）


等級者，得以其博士（或碩士）學位論文為代表作送審。 


送審著作中，代表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本次送審前五年


內之著作；參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本次送審前七


年內之著作。五年或七年內之起算日，以教師證書審定生效日(免申請教


師證書者以起聘日)往前推算五年或七年內。但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


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年限二年。 


（四）申請人應提出學位證書影本、履歷自傳（含著作目錄）、研究方向、曾授


課程大綱（無教學經驗者檢附最高學歷成績證明）及代表作(含中文或英


文摘要二至五頁)、參考著作，連同推薦書二封，送請「新聘教師甄選委


員會」審議。兼任教師之聘任案得逕送學程教評會審議。 


（五）專任教師之聘任案由本學程「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進行初審，並向學程


主任推薦三位以上之學術著作審查委員；初審通過之人選，連同著作審查







意見，再提交學程教評會審查。 


（六）本學程教評會就申請人之著作審查意見及相關資料進行審查並投票，獲得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者，依本學程之需要，提請文學院教評會審


議。得票數相同之申請人，應再行投票。 


三、 本學程教評會於審議升等案件時，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評審標準：教師升等審查包括學術著作審查、教學評鑑及服務評鑑三項。


學術著作審查占七十分，教學評鑑占二十分，服務評鑑占十分。 


（二）學術著作審查： 


1. 研究成果應具原創性，且在所專長之學術領域有優異表現。 


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作，


不得送審。 


2. 送審著作中，應包含代表作及參考著作。代表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後及本次升等送審前五年內之著作；參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


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本次升等送審前七年內之著作，在國內外知名


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出具證明有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利用之


電子期刊），或在國內外具正式審查程序（應出具證明）並公開發行之


研討會論文集發表（含以光碟發行），或經出版公開發行之著作，或已


於辦理升等學程教評會開會日期前被接受且出具證明將於一年內定期


出版者。五年或七年內之起算日，以教師證書審定生效日(免申請教師


證書者以升等生效日免送審者以起聘日或升等生效日)往前推算五年或


七年內。但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年限


二年。 


3. 送審著作不得為學位論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論文送審或屬學位


論文延續性研究時，經出版並提出說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相當程


度創新者，不在此限。 


4. 代表作之形式： 


(1)升等送審著作所用語文：教授英、日、德、法、西、俄文者，代表


作應至少有一篇以所授語文撰寫，參考著作不限以所授語文撰寫；


教授前述六種語文以外者，代表作應至少有一篇以所授語文或英文


撰寫，參考著作不限以所授語文撰寫。 


(2)以期刊論文為代表作者，應有二篇以上發表於本學程所列優良一級


期刊。其單篇頁數不得少於十五頁。但期刊有規定字數限制者，經


報學程教評會核定後，得不予適用。 


(3)以論文集或專書為代表作者，其內容應為同一主題或圍繞同一主題


立論之著作，且其中應有一篇以上或一部分曾於五年內發表於二級


以上學術期刊(不計入參考著作期刊數目)。上開論文集或專書為代


表作者，該書之篇幅，外文著作原則上至少一百二十頁，中文著作


原則上教授級至少十二萬字，副教授級至少十萬字，助理教授級至







少八萬字，並應檢附出版公司提供之專業審查證明、編輯委員名單


以及專家學術審查書面意見。 


5. 參考著作： 


(1)除代表作外，升教授至少應另有二級以上期刊論文四篇；升副教授、


助理教授至少應另有二級以上期刊論文二篇。 


(2)以專書為代表作者，升教授至少應另有二級以上期刊論文二篇；升


副教授、助理教授至少應另有二級以上期刊論文一篇。 


6. 五年內曾獲國科會獎助或執行國科會等機構（中研院、教育部、本校或


其他具學術性機構）專題研究計畫一次以上。 


7. 應通過最近一次教師評鑑。 


（三）教學評鑑： 


1. 各級教師應兼重言教與身教，充分準備所授課程，並展現教學熱忱。 


2. 升等教師應提供五年內課程資料，包含課程大綱與進度、作業設計與試


題及學生評鑑資料等，以供評鑑。 


（四）服務評鑑： 


1. 各級教師對學程院校等事務應積極參與並具有服務熱忱。 


2. 升等教師應提供五年內參與學程院校事務及校外學術活動之具體事


實，以供評鑑。 


（五）評審程序： 


1. 凡擬升等者，應於每年申請期限前，將申請所需資料，連同送審著作目


錄、送審著作一式四份，提送學程教評會進行資格初審。 


2. 通過資格初審者，其送審著作及目錄應於規定期限內送文學院進行著作


審查。 


3. 學程主任得接受文學院之委託，代送二位校外學者審查。 


4. 全部審查意見經將審查人及服務單位保密、重新打字後，交由本學程教


評會，依規定推薦升等人選送院。 


5. 學術著作審查中有負面意見者，應即由送審單位通知申請人就其受質疑


各點以書面提出說明。 


6. 申請人之學術著作及教學、服務資料，應於本學程教評會開會投票前公


開展示一週以上。 


7. 學術著作部分，著作審查之評分為極力推薦等級者得分為八十七分、推


薦等級者得分為八十二分、勉予推薦等級者得分為七十七分、不推薦等


級者得分為七十二分，由學程教評會依申請人著作審查之平均分數計


分；教學評鑑及服務評鑑部分，由本學程教評會委員以無記名方式評


分。學術著作審查有二位不推薦等級，則視為不通過升等案。 


8. 「本校教師升等推薦表格」之「系、所（科、組）教評會意見欄」責成


學程主任依教評會討論填寫。 


9. 本學程教評會委員或代理人出席升等會議時，應全程參與，否則不得參







與投票。如有爭議時，由主席裁定。 


10. 本學程教評會應予升等申請人到場說明之機會。 


11. 本學程教評會得邀升等申請人發表與升等論文或著作有關之公開演講。 


12. 對升等未獲通過之案件，除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外，並應以具體文字敘明


理由。 


13. 教師升等經本學程教評會審議通過，而院教評會或校教評會不通過者，


關於升等之各項程序再次提出時，應重新向本學程申請。 


四、 升等教師對本學程教評會所作決議如有不服，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出申訴。 


五、 本學程教評會之各項決議，均採無記名投票方式行之。 


六、 兼任教師提聘為專任教師，視為新聘教師辦理。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八、 本要點經學程會議、院務會議及本校行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翻譯碩士學位學程  專任教職申請表

一、個人資料


		中英文姓名

		

		國籍

		



		身分證字號


*外籍人士請另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yyyy/mm/dd)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擬申請領域

		□  口譯                □  筆譯



		擬申請職級

		□  教授                □  副教授


□  助理教授            □  講師



		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證書

		□  教授證書            □  副教授證書


□  助理教授證書        □  講師證書



		

		證書

字號

		

		年資起算 (yyy/mm)

		





二、學歷資料

		學校名稱


*中英文並列

		系所名稱

*中英文並列

		所獲學位

		畢業年月


(yyyy/mm)



		

		

		博士

		



		

		

		碩士

		



		

		

		學士

		





三、現職及重要經歷


		服務單位


*中英文並列

		職稱


*中英文並列

		專/兼任

		任職期間


(yyyy/mm~ yyyy/mm)



		

		

		

		



		

		

		

		



		

		

		

		





四、本次送審之五年內代表作：

		序號

		篇名

		語言

		著作類別

		出版日期


(yyyy/mm)



		1

		

		

		□  期刊論文

		ISSN:

		



		

		

		

		□  專書

		ISBN:

		



		

		

		

		□  博士論文

		是否曾送審：

		



		2

		

		

		□  期刊論文

		ISSN:

		



		

		

		

		□  專書

		ISBN:

		



		

		

		

		□  博士論文

		是否曾送審：

		



		注意：

1. 依本校文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細則，未出版之研討會論文，不得送審。


2. 代表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且為本次送審前五年內（即2009年8月後）發表之著作。


3. 申請助理教授等級者，得以其博士學位論文為代表作送審。


4. 已為接受並即將發行之期刊論文，應請出版單位出具證明。





五、本次送審之七年內參考著作：


		序號

		篇名

		語言

		著作類別

		出版日期


(yyyy/mm)



		1

		

		

		□  期刊論文

		ISSN:

		



		

		

		

		□  專書

		ISBN:

		



		

		

		

		□  博士論文

		是否曾送審：

		



		2

		

		

		□  期刊論文

		ISSN:

		



		

		

		

		□  專書

		ISBN:

		



		

		

		

		□  博士論文

		是否曾送審：

		



		注意：

1. 依本校文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細則，未出版之研討會論文，不得送審。


2. 參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且為本次送審前七年內（即2007年8月後）發表之著作。


3. 已為接受並即將發行之期刊論文，應請出版單位出具證明。





※ 本表填妥後，請將Word 電子檔寄交本學程：vickyli@ntu.edu.tw，謝謝。

